附件1
云南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申请备案
医疗卫生技术人员配置条件要求
	项目名称
	条件要求

	职业资格要求
	医师须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护士须取得护士资格证，其他对应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应取得相应的资格证。

	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配置要求
	具有至少1名取得职业病诊断资格的主检医师，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范围与机构备案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相适应。

	实验室检测人员配置要求
	至少1名具有医学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开展各类职业健康检查的人员基本配置要求
	内科、医学影像科（至少包含普通放射影像科）、医学检验科医师（专业技术人员）至少各1名，护士至少1名。
技术负责人、质量控制负责人、档案管理人员各1名。

	各类职业健康检查岗位人员配置要求
	粉尘类
	有尘肺病诊断资格的医师至少1名，医学影像（放射影像）医师（专业技术人员）至少1名。

	
	化学
因素类
	化学中毒类职业病诊断资格的医师至少1名。与备案项目相适应的理化检验人员、临床检验人员以及相适应的眼耳鼻喉科、口腔科、皮肤科医师。

	
	物理
因素类
	物理因素类职业病诊断医师至少1名。与备案项相适应的理化检验人员、临床检验人员以及相适应的眼耳鼻喉科、口腔科、皮肤科医师。

	
	生物
因素类
	生物因素类职业病诊断医师至少1名。与备案项目相适应的理化检验人员、临床检验人员以及相适应的眼耳鼻喉科、口腔科、皮肤科医师。

	
	放射
因素类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医师至少1名。放射生物检测（染色体及微核）的医学检验类人员不少于2人，与备案项目相适应的理化检验人员、临床检验人员以及相适应的眼耳鼻喉科、口腔科、皮肤科、医学影像科（超声影像）医师。

	
	其他类（特殊作业等）
	与备案项目相适应的职业病诊断医师、临床检验人员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注：1.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提交的附件5中的《职业健康检查执业医师等相关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情况表》应体现对本要求的符合情况。
2.申请备案的机构应当同时具备共性配置要求和所申请类别的要求。
[bookmark: _GoBack]
